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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民用运输机场管理办法

(2014 年 10 月 22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262 号令公布 自

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民用运输机场的建设和管理，保障民用运

输机场安全和有序运营，根据《民用机场管理条例》，结合本市

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民用运输机场(以下

简称机场)的规划、建设、使用、管理及其相关活动。

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，适用其规定。

第三条 机场是公共基础设施。市人民政府鼓励、支持机场

发展，依法履行属地管理职责，协调解决机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。

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和机场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应

当落实相关措施，维护机场秩序，依法监督管理机场相关工作。

第四条 本市建立健全机场管理联席会议制度，研究解决机

场在规划、建设、大气污染防治、噪声控制、净空保护、交通组

织和食品药品监管等领域涉及属地管理职责的重大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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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场管理联席会议成员包括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、机场

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和机场管理机构等单位。机场管理联席会

议办公室设在市口岸行政部门，负责组织协调机场管理联席会议

的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机场管理机构负责机场的安全和运营管理，统一协

调机场内航空运输企业和其他驻场单位共同保障机场安全运营。

第六条 机场总体规划由机场建设项目法人负责编制。机场

改建、扩建的，其总体规划由机场管理机构负责编制。

机场总体规划应当符合有关净空保护、安全生产、消防、环

境保护、市政市容、口岸监管及气象等方面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

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要求。

机场总体规划应当按照法定程序报经批准，并纳入本市城市

总体规划。

第七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负责统一规划和统筹建

设机场外的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热、通信、道路等基础设施，

保证机场内外基础设施的衔接。

第八条 机场地区地下管线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地下管线

工程竣工验收后，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向城市建设档案馆移

交地下管线走向、埋深、转折点位置等工程竣工档案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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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场管理机构可以向城市建设档案馆查询本条前款规定的

工程竣工档案资料；未依法向城市建设档案馆移交工程竣工档案

资料，或者移交的工程竣工档案资料不齐全、不准确的，机场管

理机构可以向地下管线工程建设单位查询并获取相关资料，建设

单位应当配合。

第九条 机场管理机构统一协调管理机场的安全运营，与航

空运输企业和其他驻场单位签订协议，明确各方安全责任。

航空运输企业和其他驻场单位应当遵守保障机场安全运营

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机场管理机构制定的机场安全管理制度，

维护机场运营安全。

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履行机场净空保护和

电磁保护的义务。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建设工程施工单位使用临

时升空机械时，应当提前书面通知机场管理机构。

第十一条 机场控制区禁止下列行为：

(一)无机场控制区通行证进入机场控制区；

(二)强行闯入滑行道、客机坪，强行登、占航空器；

(三)攀(钻)越、损毁机场防护围栏和其他安全防护设施；

(四)其他威胁航空运输安全、扰乱机场秩序的行为。

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向社会公示机场控制区的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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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十二条 机场管理机构负责编制机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。

机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当按照规定向机场所在地的区县人民

政府备案。

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应急演练制度，定期组织相关单位进

行应急演练，组织开展应急预案相关管理人员和专业救援人员应

急预案培训。

第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会同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建立

机场突发事件应急会商机制，负责机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指挥

与协调。

在机场发生突发事件时，公安、交通、卫生计生、食品药品

监管、通信、气象、水务等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本市突发事件总体

应急预案，做好机场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保障工作。

第十四条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通过信息显示屏、广播、网络

等方式及时发布航班计划、航班实时到达和出发时间、进出机场

地区公共交通班次、配套服务设施指南等信息，并与市交通行政

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。

第十五条 当发生大量旅客滞留时，机场管理机构应当采取

措施疏散滞留旅客，同时将滞留情况及时向市交通行政部门、机



北京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5 -

场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报告；必要时，市交通行政部门、机场

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协调运力，疏散滞留旅客。

第十六条 市市政市容行政部门会同机场管理机构编制机

场地区户外广告设置规划；在机场地区设置户外广告设施，应当

符合机场地区户外广告设置规划。

在机场地区户外广告设施上发布户外广告，应当依法办理户

外广告登记手续。

第十七条 机场所在地的区县市政市容行政部门应当明确

机场管理机构、航空运输企业和其他驻场单位市容环境卫生责任

区的具体范围和责任要求，督促其做好市容环境卫生工作。

机场管理机构、航空运输企业和其他驻场单位应当明确各自

责任区的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人，做好责任区内环境卫生工作。

第十八条 机场地区的绿地建设责任单位、管护责任单位应

当做好其职责范围内的绿地建设、管护工作。

机场地区的绿地建设责任不明确的，由机场所在地的区县人

民政府确定。机场地区的绿地管护责任不明确的，由机场所在地

的区县园林绿化行政部门确定。

第十九条 在机场航站楼及其楼前道路和停车场内从事下

列可能影响公共秩序的活动，活动的组织者、举办者应当提前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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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机场管理机构同意：

(一)开展募捐活动；

(二)进行新闻采访、调查咨询；

(三)现场制作广播电影电视节目；

(四)举办文娱、体育、展览、展销等活动。

未经机场管理机构同意从事本条前款所列活动的，机场管理

机构可以进行劝阻。

第二十条 机场管理机构、航空运输企业和其他驻场单位应

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标准配备餐饮、通信、医疗救助等服务

设施、设备，履行服务规范和承诺，为旅客提供优质、便捷的服

务。

机场管理机构应当组织协调航空运输企业和其他驻场单位

做好全市性重大活动或者重要涉外活动在机场内的服务保障工

作。

第二十一条 有关行政部门在机场公共区进行行政执法应

当告知机场管理机构，机场管理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并提供便利。

有关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有利于维护机场安全和有序运营的执法

方式。

第二十二条 对在机场公共区发生的扰乱公共秩序、破坏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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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环境的违法行为，有关行政部门可以委托机场管理机构实施行

政处罚。

第二十三条 有关行政部门委托机场管理机构实施行政处

罚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(一)与机场管理机构书面签订实施行政处罚委托书，并将委

托实施行政处罚的管辖范围、权限、期限等予以公告；

(二)对机场管理机构实施行政处罚行为的合法性、合理性进

行监督；

(三)不得实施已委托机场管理机构实施的行政处罚事项；

(四)对机场管理机构实施的行政处罚承担法律责任。

第二十四条 机场管理机构接受有关行政部门委托实施行

政处罚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(一)配备熟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机场管理业务的执法

人员；

(二)执法人员应当经过培训、考核合格并取得执法证件；

(三)严格依照委托内容和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；

(四)将实施行政处罚的情况向委托部门报告，并接受监督。

第二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、机场所在地的区县

人民政府和机场管理机构对机场地区行政执法涉及的法律依据、



北京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8 -

主体资格、执法范围、执法权限和方式等问题无法准确界定或者

存在分歧的，可以提请机场管理联席会议研究解决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机场管理机构，是指依法组建或者受委托负责机场安全和运

营管理的具有法人资格的机构。

机场地区，是指本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划定的民用运输机场用

地的区域，包括机场控制区和机场公共区。

机场控制区，是指根据安全需要在机场内划定的进出受到限

制的区域，包括候机隔离区、行李分检装卸区、航空器活动区、

航空器维修区和货物存放区等。

机场公共区，是指机场控制区以外的机场地区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